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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企业化生产多元主体协同行动：
内在逻辑与案例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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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粮食生产是一项多元主体目标相容的协同行动过程。以江西鄱谷农业科技

公司粮食企业化生产组织为案例，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构建分析框架，解构有责企业驱

动粮食生产多元主体目标相容的运行机制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有为政府通过制度供

给为企业运行的市场空间擘画制度边界，有能集体落实有为政府的政策主张并通过基层服

务实现企业和农户及农业资源的有效对接，有效市场激活资源要素，同时，粮食生产企业积

极融入社会目标承担社会责任。由此认为，粮食生产企业的组织行为可以成为多元主体目

标协同的现实力量，关键在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能够“各司其职”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

产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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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始终是国家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1]。虽然21世纪以来，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方面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粮食产量屡创新高，发挥了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作用[2]，得以有力应对和成功

化解 2007−2008年、2010−2011年、2020年和 2022年四次粮食危机。由于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

情，小农经营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农业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生产“后继

乏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3]。为此，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聚焦解决‘谁来种地’问题，以小农

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服务为支撑，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

经营队伍”，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的题中之义。从生产主体基础来看，小农户的耕

地细碎化特征存在效率抑制[4]，造成我国粮食生产竞争力与国际差距不断拉大[5]，在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中，日趋严峻的国际环境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6]，由此亟需研判国家粮

食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点和压力点，探讨建立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对策思

路[7]，积极推动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8]。

一、问题提出：粮食企业化生产是非之辩

在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关于工商资本下乡、进入粮食生产环节是

否有利于粮食安全，有学者认为工商资本下乡激发了乡村内源发展动力[9]，促使土地流转和土地适度

规模经营[10]，能有效补充乡村发展资源缺口[11]，为长期缺乏资本投入的“三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

遇[12]，有利于解决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中谁来种地、怎么种地、人去哪里、钱从何来、如何提高农业技术

等一系列难题[13]，与此同时，另有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工商资本逐利本性与粮食生产公共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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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诸多矛盾隐患，如土地流转关系不稳定[14]、企业经营困难“跑路烂尾”[15]、土地流转领域中“非粮

化”现象日益严重[16]、企业和社区农民共处中的利益协调等问题[17]。这两种观点都有鲜活的案例佐

证，孰是孰非，需要辩证地讨论。

实际上，企业化生产与粮食安全关系的是非之辩，应该聚焦在粮食企业化生产多元主体协同行

动问题上。粮食生产和耕地保护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18]。作为市场主体，企业必然追求利润最大

化和风险可控，同时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协同供给者，企业还需融入和追求以下目标：作为国家治理主

体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制定者的政府，所关注的粮食产量目标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作为土

地所有权主体和土地守夜人的农村集体，所关注的粮食生产任务和农村社会共同富裕；作为土地承

包主体和生产参与者的农户，所诉求的权益保障和收入稳定。企业的市场主体身份是否必然与社会

责任对立？如何防范工商资本进入粮食生产领域可能导致的社会公平、土地权益等问题？市场利益

与公共责任的内在统一是否能够达成、谁来推动、怎样达成？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和解答，对于企业

化生产助力粮食稳定供给、在“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的关键时期稳步推进粮食安全战略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

二、内在逻辑：从禀赋结构变化到多元主体协同

新结构经济学创始人为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该理论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主

张转型国家发展符合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产业，同时以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共同作

用为特点[19]，一方面区别于崇尚市场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方面区别于认为经济结构外生的旧结

构经济学。本文借鉴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构建分析框架，从粮食生产资源禀赋结构变化出发，探讨粮

食企业化生产重组资源要素的内在优势及其推动粮食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机理，从中呈现粮食企业

化生产多元主体协同行动的动力、条件与路径。

1.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生成组织变迁需求

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这一物质存在作为分析经济结构的切入点和出发点，认为要素禀赋结

构是最优产业结构的内生基础，要素禀赋结构的历时性推移亦决定了产业组织优化变迁的方向。在

乡村振兴过程中，同样遵循“差异化的禀赋结构形成差异化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规律[20]，从此方法

论出发，可以清晰地梳理农村资源禀赋变化与粮食企业化生产组织兴起之间的内在关联。

伴随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粮食产业资源要素禀赋在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等多方

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引起了粮食生产资源要素重组的帕累托改进。从人地关系来看，1995年我国农

村人口开始大量外流，农村人口数量从 1995年 8.59亿降低到 2022年 4.91亿[21]，农村人口的持续转移

促成了农村人地关系重构，一方面加剧了耕地撂荒现象[22]，另一方面通过有效的交易装置实现农地流

转及规模化经营[23]。从农业生产技术来看，以长江经济带为代表，1999-2019年农业TFP指数平均

增长 3.6%[24]，农业机械技术的进步及其农机与农艺的匹配，为农业规模化经营拓展了空间。从农业

资本投入来看，一般农户投资能力有限，无法与集中经营和先进技术相匹配，而工商资本下乡能够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农业产业链条延长从而摆脱传统农业低效的困境[10]。

农村资源要素禀赋结构变化，推动粮食产业组织形式变迁。技术效率的释放需要依托规模经

营，小农生产与现代化农业的衔接需要主体带动。因此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培育和发展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201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明确提

出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体系，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意见》强调“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把小农

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在大国小农的现实背景下，培育壮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小农生

产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必然要求。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粮食企业化生产，正是粮食产业

应对农村资源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一种适应性组织变迁，在符合当地核心资源禀赋的前提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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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市场优势和资本优势，重组粮食生产过程，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助力粮食安全生产和农村

共同富裕。

2.企业化生产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企业的自生能力是一个关键要素，当企业所使用的技术和所在的产业跟

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时，则有利于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推动产业升级。

从内在机理出发，有助于厘清粮食企业化生产的相对优势及其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

在农村资源要素禀赋结构变动情境下，工商资本进入粮食生产环节，可以重组农村资源禀赋，发

挥农村资源潜在效率并转变为其竞争优势。工商企业利用其技术、资本和管理等方面的先进优势,
通过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济,有效缓解农业产业链中各环节的资金短缺问题，创新农业经营模式,推
动农业技术进步,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例如，工商资本进入粮食生产环节，有利于实施粮食单产提

升工程，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此外，工商企业与农村集体双方通过借力彼此的身份与资

源优势，构建村企合作并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5⁃26]。

农村资源潜在效率的激发将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划分为农业产业结构

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合理化是指农业要素在农、林、牧、渔及农林牧渔服务业间的有效配置，高

级化是指农业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27]。从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来看，农业企业投资于农业

种植、加工、仓储、流通等领域,能够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培育和延长[28]，还以生产性服务、信息化服务以

及科技服务等多种方式提高农业资本和农业要素的配置效率[29]。从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来看，工商

资本通过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有助于补充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

接[30]。例如，工商资本进入粮食生产环节，有利于发挥耕地资源优势，提升粮食产能做强“一产”、发展

粮食加工做优“二产”、促进产业融合做活“三产”。

3.产业结构升级重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

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但是这个过程要顺利实现，还需要与之

匹配的基础设施和交易系统。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一文中指出，“必须有政府能给他（企业家）

提供激励补偿，以及新产业所需要的硬的配套基础设施，以及金融、人力资本、法律等各种软的与时

俱进的制度安排”[19]。

随着农业技术水平提升、新产业新业态的涌现，会强化对拓宽道路、建设新型晒场、粮食烘干设

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新设施的需求，数字技术的普及也推动全方位实现农业基础设施系

统的数字化转型成为新发展目标[31]，此外，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在农村的覆盖和发展方面严重不足，需

要完善乡村“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推动农村产权向有更好预期回报、出

价更高的企业家型经营主体流转[32⁃33]。

中国的农业基础薄弱，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强，实现现代化更强调有为政府的参与[34]。尤其是粮

食产业外部性强，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行政干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共

同体制度、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等农村的四项基本制度，

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需要村集体的有效组织。通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联合服务和有能

集体的功能发挥，一方面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另一方面驱动企业对公共社会的责任回应，激发企业

对社会的归属感与责任回馈，从而消融社会战略目标与微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推动经济、社

会、政治等多元目标相容于企业的核心利益，并通过企业的经营行为得以推进和实现。

4.分析框架构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运用到农业现代化转型场域，本文构建粮食企业化生产多元主体协同行动

机制分析框架：在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变迁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通过制度供给和要素激活联

合发挥基础服务作用，构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允许和引导新的市场主体——粮食生产企业积极

行动，推动企业锁定农业核心资源及其产业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提升产业质量，引导、督促、倒逼企业

融入社会目标承担社会责任，进而实现产业创新并拾级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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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引起充分重视的是，在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村集体作为“有为政府”的主体延伸

特征及其制度嵌入行为。与西方经济学描述的市场主义世界不同，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有一特殊制度

设计，即建国初期借鉴于苏联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该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性创造和重

要创新，使得中国具有克服土地私有制国家在农地使用上存在的种种弊病,提高农地使用效率的制

度优势[35]。该制度赋予农村集体作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心缔约者”角色[36]，具有贯彻落实政府土

地制度改革、创新转化土地改革红利的重要作用：如果集体“有能”，则有助于在农地权利结构顶层制

度框架下实现农地权利分割与合约再议定、推动农业绩效增长[37]；如果集体“虚化”，则可能引起农村

集体“主体的虚置”和“权益的虚空”，不利于保障农村集体及广大农民的土地权益[38]。

因此，粮食企业化生产组织过程，一方面是农村要素禀赋结构调整引起生产组织方式变迁、促进

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有为政府及其公共服务组织（例如农技推广机构）、有效

市场及其社会化服务组织（例如种子公司）联合助力有能集体、服务有责企业促使粮食企业化生产多

元主体协同行动机制形成的过程。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构建“四有”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有为政府”是制度供给者，通过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为企业运行的市场空间擘画制度边界，农村集

体是“有为政府”的主体延伸和基层服务者，通过土地赋权和服务创新实现企业和农户及农业资源的

有效对接，“有效市场”是市场服务者，通过产权重构和价格发现为企业的运转激活有市场效率的资

源要素，在资源禀赋结构调整引起粮食生产组织形式变迁的过程中，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联合服务

为资源充足和效率发挥提供制度基础和市场基础，推动粮食企业化生产中经济目标的顺利实现，也

促使粮食生产企业积极融入社会目标承担社会责任，包括国家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有力、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集体财产保值增值、集体成员权益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等，由此通过这种“有责企业”

的社会责任行为，形成一个包括社会管理者、基层服务者、市场行动者以及广大农民群众在内的良性产

业组织结构，推动市场利益与公共责任达成统一并内化于企业行动，形成粮食企业化生产多元主体协同

行动机制，从而为粮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提供主体基础和现实路径。

三、案例佐证：粮食企业化生产的组织优势及其实现条件

鄱谷公司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联圩镇，是一家新兴现代化农业龙头企业，该企业 2022年水

稻种植规模达 2万亩，实现企业纯收入 800万元，支付农户土地租金 1200万元、村集体流转服务费用

图 1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粮食企业化生产多元主体协同行动机制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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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余万元，为周边农户提供长期就业岗位近 100个、短期就业工资支付达 180万元。本文借鉴新结构

经济学理论，以江西鄱谷公司为案例，梳理粮食企业化生产过程中如何锁定当地核心资源及其产业

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提升产业质量进而联动主体行动实现多元主体协同的良性过程，试以剖析粮食

企业化生产协同治理的内在机制和实践路径。

1.锁定核心资源及其产业优势

联圩镇水稻种植业具有自然资源优势、地理区位优势、农业政策优势、人力资源优势等诸多方面

的独特优势。自然资源方面，联圩镇地处鄱阳湖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灌溉条件好，区域面积 331.2平

方千米，圩内面积 102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9.5万亩，圩外草洲、滩涂约 3万亩，是一个以水稻种植为主

的农业大镇。地理区位方面，随着南昌市“一江两岸”发展格局的推进和南昌市红谷滩区的建设，联

圩镇地处的南昌市新建区已成为南昌市的新城区，与南昌市主城区隔江相望，是一个交通便利、经济

基础条件良好的近郊镇。农业政策方面，联圩镇位于粮食主产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受惠于国家一

系列倾斜的区域政策，有利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鄱谷公司以水稻种植为中心，打造集水稻育秧、种植、加工、销售、社会化服务、农业休闲旅游为

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农业龙头企业，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关键在于锁定并发挥联

圩镇核心优势资源：第一，锁定自然资源优势，发展水稻种植经营业务。2022年鄱谷公司流转的土地

中有 1.6万亩农田进行了双季稻种植，水稻总产量达到 2.035万吨（干谷），其中优质稻总产量约 1.24
万吨（干谷）；第二，锁定地理区位优势，延伸产业链条。鄱谷公司积极探索水稻产业精深加工，开展

碾米、制作米粉等加工服务，打造“鄱谷侯”“炎黄一粒米”“万寿宫”等品牌，以品牌创建、数字赋能、三

产融合模式延伸经营业务和产业链条；第三，锁定农业政策优势，提升产业发展效率。鄱谷公司借力

奖励补贴、合作共建、技术支撑等多种惠农政策，建设高标准农田、智慧农机、智能灌溉、精准农情遥

感监测系统，打造全智能数字水稻种植示范基地1000亩，全面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综合效益。

2.发挥比较优势提升产业质量

相对于传统小农户和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工商资本具有资本、市场、管理等方面

优势。在粮食生产组织过程中，鄱谷公司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有效提升了水稻种植及其延伸产业发展

质量。一是发挥资本优势，利用集中经营实现规模经济和提质增效。鄱谷公司推行农资集中采购模

式，与中石化等优质供应商签约，进行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集中采购供应，减少市场流通环节，降

低农业生产资料采购成本，同时提升机械化作业水平，并尝试“水稻精量稀播匀播育标准壮秧”技术，

以资本优势支撑规模经营和技术采纳，推动生产节本增效。二是发挥市场优势，构建农事服务平台

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2022 年鄱谷公司工厂化育秧 40000 亩，其中，提供社会化育秧服务 18000 多

亩，有效推广了“稻油”“稻菜”“稻稻油”等轮作模式，为无法外出打工且愿意种地的劳动力提供代耕、

代种、代收服务，通过社会化服务提高了小农户的耕种意愿和轮作比例，此外，还帮助农户家庭留守

老人解决生产生活实际困难，推动和谐乡村社会的构建。三是发挥管理优势，通过分包模式利用小

农经济突破成本瓶颈。规模化粮食生产涉及雇工管理，面临解决监督和激励等影响农户行为效率的

问题[39]。为此鄱谷公司创建了“田管家”新机制，改劳动力雇佣关系为农田管理承包关系，将农田按照

300~400亩为单位分包给田管家进行管理，通过“基本工资+产量奖励”的计酬方式解决公司与雇工

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以产权重构卷入小农经济精耕细作的成本优势，充分利用小农作业的耕作策

略与经济禀赋[40]，降低了鄱谷公司粮食生产中的用工投入和雇工成本。

3.融入社会目标承担企业责任

鄱谷公司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质量升级、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构建与政府、集体、农户

的关系网络，有效组合惠农政策、基层服务、小农经济等异质性社会资源，主动融入国家粮食安全、耕

地保护有力、农地权益保障、农民收入稳定等社会目标，以经济利润为基础实现社会责任的承担。

一是在有为政府的积极引导下，组合政府惠农政策，融合国家粮食安全、耕地保护有力目标。保

证粮食安全是国家的公共责任[41]，为弥补盈利空间过低对粮食生产的抑制效应，2022年当地政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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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了一系列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包括早稻补贴（种植面积 50亩以上）100元/亩、手扶式插秧机购置补

贴 5000元/台、秧苗补贴 1.5~3.0元/盘、秋粮奖补 150元/亩、晚稻施肥补贴 8元/亩、绿色高质高效补

贴、保险补贴政策等。鄱谷公司因此获得早稻补贴 160万元、晚稻补贴 252.8万元、千亩绿色高效高质

补贴 50万元等，推进了双季稻种植、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在联圩镇的有效推广，协同政府推动国家粮

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

二是在有能集体的基层服务下，创新土地流转机制，融合农地权益保障目标。鄱谷公司土地流

转涉及 2600多户农村家庭，如果直接与每户农户协商，面临着昂贵的交易成本。为此，鄱谷公司主动

与各村集体商议，推动有能集体发挥中介协商作用，在鄱谷公司与农户之间搭起互相信任的桥梁，构

建土地流转新机制，通过村集体集中该村土地，鄱谷公司与村集体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对农户支付高

于周边一倍以上的土地租金，每亩土地租金达到 600元，从而消除了农户对土地流转的担忧，并协同

农村集体实现了土地权益保障目标。

三是在有效市场的交易系统中，通过产权重构联动农户，融合农民收入稳定目标。鄱谷公司通

过产权重构实现了风险配置和成本控制，订单式采购使每亩生产资料成本降低 150~200元；全程机

械化作业降低了打田、施药、插秧、收割成本；田管家的精细化管理减少了粗放式管理风险、提高了亩

均产量，使其亩均利润达到 219元，并发放管理人员工资 498万元、田管家收入 500万元，有效带动了

当地农户参与水稻生产和就业，协同基层政府和农村集体实现了农民收入稳定目标。

四、理论诠释：“四有”动能及其协同路径

1.有为政府：擘画有制度边界的市场空间

有为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深入推进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有效落实惠农政策、有力推

进农业技术推广，一方面，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为市场主体参与组织粮食生产提供制度基础，另

一方面，通过完善农业支持政策、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良性竞争提供公平条件，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擘画有制度边界的市场空间，推动企业完成产量目标和追求“两藏战略”。

（1）深入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构建分层有序的土地产权市场，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供制

度基础。近年来，江西省在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进程中位居全国前列，南昌市已完成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并建成了市县（区）乡（镇）各级全覆盖的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江

西省农业农村厅制定了《江西省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农村土地经营权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和风

险防范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等。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深入推进，为鄱谷公司组织土地规模经

营、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提供了制度基础。

（2）有效落实各类惠农政策，发挥财政涉农资金“四两拨千金”作用，为提高农业经营效益提供政

策支持。成本收益率偏低导致粮食种植意愿不高、早稻面积维持困难以及耕地撂荒[42]等，是实现粮食

安全战略的重大威胁。有为政府通过制定和落实相关农业补贴政策是矫正粮食生产“市场失灵”的

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农业企业发展粮食生产具有重要意义。鄱谷案例表明，系列扶持政策体现了有

为政府在公共投入上的积极作为，合理分担了公司经营的外部性成本，为推行早稻种植和稳定粮食

种植面积提供了政策支持。

（3）有力推进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工作，加快农业重大技术成果转化，为稳粮优供增效提供技

术支撑。构建国家农技推广机构、科研教学单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协同服务新

机制，是推动企业采纳重大农业技术的重要推动力。鄱谷案例表明，有为政府以水稻重大技术协同

推广项目为平台，通过与江西省农技推广中心、南昌市农技推广中心、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市农科院、

玉山特种水稻研究中心以及省外的华中农业大学等政府推广机构、科教部门技术团队的参与，为鄱

谷公司推广水稻新品种、新技术提供了技术支持。

2.有能集体：提供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基层服务

有能集体通过土地赋权和服务创新，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能对接农户的基层服务，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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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的交易成本，拓宽了小农户的发展路径，为农业企业联农带农发展生产搭建有效桥梁。

（1）为小农户分散化风险向企业集中化管理的有效转化提供组织服务，促进农业用地有效流转

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有研究表明，农户对流转农地的产权风险预期越高，流转效率和流转意愿

越低[43]。有能集体探索统一组织农户土地流转的中介服务模式，通过提高出租方在流转市场中的谈

判地位、降低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和风险预期，是帮助农业企业控制土地流转环节的交易

费用、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的重要保障。

（2）为小农户细碎化土地与企业规模性经营的有效衔接提供对接服务，激活农村土地的资源潜

力推动集体财产保值增值。农地“三权分置”为土地流转提供了制度基础，但是流转后的土地如何保

障灵活收回的权益，成为农户转出土地的首要顾虑。有能集体通过健全土地权益分置机制，探索“确

权不确地”“确股不确地”等耕种权可予收回的流转模式[44]，稳定农地的生存保障功能，是助推农地“三

权分置”落到实处、稳定农业企业规模经营预期的重要动力。

（3）为小农户收益分享与企业联农带农的有效衔接提供监督服务，构建合理的分益机制和履约

环境促进集体成员权益保护。在农业企业联农发展过程中，利益联结不够紧密，违规现象时有发生，

对农民权益造成重大威胁[45]。有能集体利用农地所有权主体身份，监督农业企业的土地使用和合约

履行，营造良好的联农氛围和履约环境，对于巩固农企履约效率、带动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监督

保障作用。

3.有效市场：激活有产权效率的资源要素

有效市场通过产权重构和价格发现，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农业要素市场化、服务体系市场化改

革，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效率驱动、为市场主体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供市场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产权

交易重构、为农业企业卷入小农分工优势提供行动舞台，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激活有产权效率的资

源要素，驱动企业通过成本控制和风险配置实现经济效益。

（1）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农业企业遵循优质高效生产策略提供

市场引导。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进一步优化升级，产生绿色、安全、优质的高档

农产品生产不足的供需结构性矛盾[46]。近年来江西省政府加强了粮食流通体制管理，不断完善绿色

有机产品市场化管理体系构建，2021 年发布《部省共建江西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试点工作方案

（2021-2025年）》，探索农产品追溯管理与达标合格证制度，规划构建“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绿

色有机品牌+农产品品牌+企业产品品牌”江西省农业品牌体系，对于引导企业主动探索和积极追

求高效优质生产策略具有积极作用。

（2）推进农业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农业企业提高

经营绩效提供市场空间。农业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准确反映各类要素相对稀

缺性的价格体系，从而提升农业要素的使用效率[47]。近年来，江西省深入探索农业要素市场化改革，

先后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探索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进行农业经营的管理框架，

鼓励各县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探索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就业，推动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

革。在此背景下，鄱谷公司得以成功打造研学文旅康养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以三产融合助力

粮食安全生产。

（3）推进农技服务市场化改革，厘清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边界，为农业企业成本控制与增产增效

提供市场平台[48]。由于组织机制和服务模式的限制，传统的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呈现出人员、技术、

信息等方面断层趋势，无法充分满足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对新兴农业技术的服务需求。近年来江西

省持续探索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印发《新建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创新试点

实施方案》，促进基层农技公益性推广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鼓励农技人员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

技术合作，有助于推进农业企业实现成本控制和增产增效。

4.有责企业：融合有多元价值的发展目标

有为政府、有能集体与有效市场需引导、督促、倒逼农业企业生成与多元主体高度呼应的社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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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识，从而驱动国家粮食安全、耕地保护有力、农地承包者权益保障、农地经营者收入稳定等多元

目标与企业的效益目标有机相容，进而打通政府、集体、企业、农户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粮食安全生

产的有效路径。

（1）有为政府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度，引导企业积极融入国家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有力目

标并与其效益目标相容。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有战略意识的企业需致力于维护长期关系和持

续解决问题的“关系型”政治行为路径寻求更好的政策发展空间[49]。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行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同年当地政府出台《新建区联圩镇 2021年粮食生产工作实施方案》，按照“镇领导

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原则层层压实粮食生产属地责任，并制定了详细的考核评价标

准和程序，为国家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有力融入当地经营主体发展目标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

（2）有能集体持续监督土地收益共富共享，督促企业积极融入集体经济发展目标和农户权益保

障目标并与其效益目标相容。作为基层社会生态的共建者，企业需要发挥联结市场的优势带动集体

和农户增收，才能在乡村社会网络中获得扎根生长的本土环境[50]。鄱谷公司所在当地政府历来重视

农村集体资产和农民权益保障，2018年印发《联圩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领域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2019年成立联圩镇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等，多方

面参与、引导和监督本地产业发展过程及其联农共富过程。在鄱谷公司经营过程中，当地村集体全

程参与和监督流转土地的规范使用和收益分配，推动企业认识到乡村社会关系嵌入对企业发展的重

要性，形成了主动参与本地社会生态建设的责任意识。

（3）有效市场反向传导优胜劣汰效率危机，倒逼企业创新管理为其融合社会责任与效益目标奠

定效率基础。作为市场主体，创新管理方式和激励机制，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升经济效益，是企业谋

求市场发展的立足之本。2021年江西省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实施

意见》深入推进市场要素化配置改革，致力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构建，倒逼企业进

行系列管理创新和产权重新组合，为其立足市场参与竞争和承担社会责任奠定了效率基础。

五、政策启示：粮食生产企业化可实现多元目标协同

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分析鄱谷公司以“田管家”为核心机制的粮食生产模式，发现鄱谷公司锁

定当地核心资源及其水稻产业优势、发挥企业优势提升水稻种植及其延伸产业质量，在此过程中组

合支持政策补偿外部性成本、借力有能集体释放土地改革红利、利用有效市场拓展利润空间，无一不

是市场主体的应有逻辑。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市场行为逻辑并未背离粮食生产的社会价值目标，

不但稳固了粮食生产的面积和产量，还带动了农村集体和本地农户（包括承包者和经营者）的收入增

长，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集体土地所有权落实、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等多元价值目标的有

机融合与协同推进。鄱谷公司助力粮食安全生产的成功实践，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因素，但是联

圩镇地处省会城市城郊，劳动力机会成本高，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亦是不争的事实，普通农户常年种

植一季稻是一种理性选择。鄱谷公司何以实现多元目标相容，可由要素禀赋与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

的、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分析其企业化经营成功的必然性：第一，政府有

为、集体有能、市场有效、企业有责四者缺一不可。有为政府的积极作为、有能集体的创新服务、有效

市场的系统构建、有责企业的主动作为，是粮食安全生产的前提条件。厘清主体边界、优化政企关

系、发挥市场功能、推进工商资本与村集体形成利益共同体，有助于促进粮食企业生产多元主体协

同，保障粮食生产系统有序运行。第二，有责企业的组织行为可以成为多元目标协同的有效平台。

在粮食生产经营体系中，相对于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企业具

有资本、市场和管理优势，有利于粮食增产、农户增收和耕地保护等多元目标的实现。

鄱谷公司粮食生产模式的案例为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下粮食安全

战略推进的内在机理和多样形态提供了启示：第一，粮食生产是一个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过程，因为粮

食生产涉及政府、村集体、农户、农企等多元主体，每一参与主体均由其权力边界和行动局限，任何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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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体都无法通过单一力量完成粮食安全生产体系的构建。第二，有责企业为主体驱动粮食安全生

产主体协同与目标协同，是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广的现实样态。相对于政府、集体、农户而言，企业具

有市场优势，有利于整合和提升农业支持政策绩效，有利于发现和拓展粮食生产的盈利空间，在促成

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农业企业参与粮食生产，不失为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条

可行之路。第三，集体与家庭“双层经营”统分结合的优势发挥，仍是促进粮食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

环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长久不变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是农业

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内容，鄱谷个案说明集体土地所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值得抛砖引玉，激发对

集体与家庭“双层经营”体制内在本质坚持和实践路径的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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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Action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 the Corporate 
Production of Grain：Internal Logic and Case Evidence

CHEN Jie，WENG Zhenlin，DENG Qian

Abstract  Grain production is a coordinated action process that aligns the goals of multiple stake⁃
holders.Taking the grain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of Jiangxi Pogu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ompany as a 
case study，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
nomics to deconstruct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internal logic of responsible enterprises driving the 
compatibility of goals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 grain production.The study finds that a proactive 
government delineates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to create the market space for enterprises through institu⁃
tional supply，while capable collective implement the policy proposals of the government and effectively 
connect enterprises，farmers，and agricultural resources through grassroots services. An effective market 
activates resource factors，and at the same time，grain production enterprises actively integrate social 
goals and assum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Thus，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f grain pro⁃
duction enterprises can serve as a practical for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multiple stakeholder goals，with 
the key being that a proactive government and an effective market can each play their roles in providing a 
sound infrastructure and property rights environment.

Key words  the corporate production of gra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proactive government； 
efficient market； multiple stakeholders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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